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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铭远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式光伏扶贫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铭远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铭远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式光伏扶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请示》和委托吉林省春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铭远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式光伏扶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已收悉。根据环境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及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
项目位于白山市长白县八道沟镇马鞍山村和西大破村，共选五宗光伏项目用地，总占地面积20.48hm2,项目投资8304.48万元。总计安装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29694块，1MW箱变6台，1.5MW箱变2台，新建一座10KV开闭站，总装机容量9MWp，设计服务年限25年。地块一东侧有13户居民住宅，距离最近的居民住宅（1户）约30m，南侧为耕地（非基本农田），西侧为耕地（非基本农田），209m为马鞍山东岗村居民，北侧为荒地，西北侧223m处为居民；地块二、三四东侧为荒地，南侧为西大坡北岗居民（21户），距离最近的居民约30m，西侧、北侧均为荒地；地块五东侧120m为金绿硅藻土制品有限公司，南侧为西大坡村民（44户），距离最近的居民约30m, 西侧、北侧均为荒地。站间输电线工程施工方式主要为电缆直埋和架空两种方式，输电线工程地埋电缆穿过林地部分躲避树木开挖，回填后进行植被恢复，架空线与原有10kv线路平行建设。
项目属于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地区域发展规划。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认真落实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措施，防止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选择低噪声的施工机械设备，夜间禁止施工，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限值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标准要求；严格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有效控制施工扬尘，妥善处置施工弃土、弃渣和固体废物，防止施工噪声、废水、废气、扬尘、固废等污染周围环境。
   （二）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择低噪设备，基础减震，定期维修等措施降低设备噪声源强，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清洗光伏电板产生的废水经太阳板下集水槽排入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场区植被恢复的绿化用水，不外排。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和综合利用措施。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定点存放，按规定妥善贮存和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影响；产生的危险废物定期送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和处置，危险废物的贮存、转移、运输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要求进行。
   （五）严格落实环境管理措施及监测计划。建立健全符合本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形成制度化管理，设专职环保管理人员。投入运行后，你单位需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环境监测计划进行监测，严格控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浓度。
[bookmark: _GoBack]（六）本项目冬季采用电采暖。
（七）本项目服务期（25年）满后，对拆除后的场地及时进行平整处理和绿化，在规定时间内使电站所在区域基本恢复建设前状态，电气系统、光伏组件拆除工作应由专业公司执行，对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置，不得随意丢弃。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公司须按照规定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请长白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六、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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